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流程 
 

根据烟台市《烟台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试行）》

制定本工作流程。 

一、适应范围 

本市范围内满足以下条件的既有住宅可申请加装电梯：  

（一） 具有合法权属证明；  

（二） 2017年 4月 1日之前在国有土地上依法建成并投入

使用的住宅；  

（三） 未列入未来 10年内房屋征收、拆除计划；  

（四） 四层及四层以上的或住户入口层楼面距室外地面高

度超过 9 米的多业主住宅。  

前期建设手续不全，已经建成入住但暂时未办理不动产权

证的房屋，应在补齐有关建设手续、完成房屋首次登记、办理

个人不动产权证后再申请加装电梯。 

二、职责分工 

成立由交通住建局牵头，经济发展局、公安局、社会事务

局、财政金融局、自然资源局、综合执法局、行政审批服务局、

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按照职责分工，分别

做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相关工作。 

街道办事处负责本辖区内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组织协调、

宣传发动、民主协商、纠纷调解、结果见证等工作。  

社区居委会负责协助街道办事处做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

作，根据业主需求做好业主意见征询、方案公示、项目申报、

工程招标、维护管理等工作。  

加装电梯涉及的供电、供水、供气、供热、排污、通信、



 

有线电视等专业经营单位应按照简化、便民、高效的原则，开

通绿色通道，优先办理相关服务事项。 

三、工作流程 

（一）报名 

业主有加装电梯意向的需符合规定并征得本单元全体业主

同意，并经本幢建筑专有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三分之二以上的

且占总人数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拟占用业主专有部分的，

还应当征得该专有部分的业主同意。业主集体签订书面协议并

同步确定建设单位，到住宅小区所在的社区居委会（街道办）

申请报名。 

协议内容包含： 

1、加装电梯的品牌、型号及工程施工方案； 

2、加装电梯的工程预算及所需费用分摊筹集方案； 

3、确定电梯使用单位和投入使用后电梯维保方式； 

4、电梯投入使用后发生的运行能耗、维修保养等费用的分

摊筹集方案； 

5、电梯投入使用后可能发生的停电、故障、年久失修、房

屋出让转让等因素带来的安全隐患和不稳定因素的解决方案和

保障措施； 

6、对权益受损业主的补偿方案和政府奖补资金分配方案。 

7、由业主集体协商的电梯委托管理人。 

（二）加装可行性论证 

由建设单位(受委托人）委托相关单位勘察论证。要求既有

住宅加装电梯不得改变原有建筑主体结构形式，加装电梯位置

应在原建设项目用地界址范围内，满足相关规划、建筑结构安

全、消防间距及安全疏散等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的规定，电梯

外观、材质等应与原楼房建筑风格相协调。若电梯加装会对楼



 

体结构造成破坏或楼基下沉较为严重的单元或者不满足相关规

划不予审批（包含楼体承重结构本身遭到人为破坏）。 

（三）设计方案 

委托设计单位对电梯加装进行方案设计。 

（四）公示 

电梯项目设计方案，在施工现场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10 个工作日，社区居委会（街道办）应对公示情况进行见证。 

（五）联合审查 

申请人持书面申请、房屋权属证明、加装电梯设计方案（总

平面图等）、书面协议等相关书面材料，报交通和住建局，交

通和住建局组织行政审批、规划、质量监督、安全监督、街道

办事处、消防等相关部门按照相关规范对加装电梯设计方案进

行联合审查。经审查符合要求的，出具同意加装电梯的意见。 

（五）施工图设计及图审 

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后，申请人持加装电梯施工图、

地质勘察报告、原楼施工图纸、结构计算书等资料，报图纸审

查机构审查。并将电梯加装预算书报送财政部门和住建部门审

查。 

（六）办理准予施工证明 

需要委托有资质的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并签订施工合同

和监理合同。申请人应持经审查合格的加装电梯专项设计施工

图、施工与监理合同等资料，到行政审批局窗口办理准予施工

许可，到交通和住建局办理工程质量监督、安全报监，工程质

量监督、安全报监与施工许可并联办理。 

（七）特种设备监督 

电梯设备的安装，应当符合特种设备安全法律法规和相关

规定要求。电梯安装单位应当向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办理告知手续，由具有相应资格的特种设备检验机构进行监

督检验。（电梯采购前应当将相关的型号、参数等资料报至相

关部门进行审查） 

（八）竣工验收 

工程竣工且加装电梯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监督检验合

格后，建设单位应向交通和住建局提交竣工验收申请，并在收

到申请后 10 个工作日内组织规划、工程质量监督、消防、城建

档案管理、街道办事处、设计、施工、监理和电梯企业等部门

和单位，对项目进行联合竣工验收。经验收合格后，出具加装

电梯竣工验收意见。 

（九）使用登记 

1、加装电梯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 30 日内，建设单位(受

委托人）应当向电梯使用单位或电梯管理人移交工程竣工验收、

电梯质量合格文件等相关技术资料，电梯使用单位应当建立电

梯安全技术档案并保存。 

2、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在电梯投入使用前或者投入使用后 30 

日内向当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办理使用登记等手续，

做好电梯安全使用管理工作；应当委托电梯制造单位或者取得

许可的电梯安装、改造、修理单位进行电梯日常维护保养；应

当在电梯安全检验合格有效期届满前一个月向特种设备检验机

构提出定期检验申请。 

（十）财政补贴 

加装电梯项目取得竣工验收合格书后，一次性拨付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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